
事業單位委託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於官網

免費張貼「徵求勞安相關人員」訊息申請書

事業單位名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公司、人資部門或收發印章

事業單位地址

聯絡人

連絡電話

徵才人數及應

具備之證照

□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(□甲/□乙/□丙種)    人

□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(□甲/□乙/□丙種)    人

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(□安全/□衛生)     人

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    人 

□施工安全/□製程安全評估人員     人

□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   人

□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人員(                 )     人

□勞工作業環境監測人員(                   )     人

□高壓氣體作業主管(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   人

□營造作業主管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   人

□有害作業主管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   人

□特殊作業人員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   人

□急救人員     人

工作地點



相關內容

例如：工作時間(固定班或輪班)、休假制度、預計到職日期等。

薪資待遇
薪資:         元

註:依據就業服務法第5條規定，經常性薪資未達新臺幣四萬元者應公開。

備註:

1.填畢後請傳(fax:7334994)勞檢處勞動統計及規劃科，柯運儒先生。

2.徵才訊息原則上刊登於勞檢處網站(https://www.klsio.gov.tw/)3個月，

可申請延長。若已徵得人員，請來電(7336959-608)告知下架。

https://www.klsio.gov.tw/)

